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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
10/12/content_18df15a0a21e48f79f33997320041ee4.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开展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提高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便利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

其实施细则、《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交运规〔2019〕1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9〕405 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国家税务总局

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交〔2020〕2 号）

等有关规定，现就广东省（深圳市除外）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

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点纳税人的确定 

纳入试点的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以下简称试点纳税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按照《交通运输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19〕12 号）规定，取得经营范围中注明“网络货运”的《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 

（二）具备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相关线上服务能力，包括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物

流信息全程跟踪、记录、存储、分析能力，实现交易、运输、结算等各环节全过程透明化动态

管理，对实际承运驾驶员和车辆的运输轨迹实时展示，并记录含有时间和地理位置信息的实时

运输轨迹数据。 

（三）与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的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实现有效对接，按照要求

完成数据上传。 

（四）对会员相关资质进行审查，保证提供运输服务的实际承运车辆具备合法有效的营

运证，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 

二、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象 

试点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

局确认，符合要求的试点纳税人，可以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以下

称会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办相关涉税事项。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的，无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证》。 

（二）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并办理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务登记）。 

（三）未做增值税专用发票票种核定。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10/12/content_18df15a0a21e48f79f33997320041ee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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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为该平台会员。 

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 

试点纳税人按照以下规定为会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试点纳税人仅限于为符合本公告第二条所列条件的会员通过本平台承揽的货物运

输服务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试点纳税人应与会员签订《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委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协

议》（协议范本见附件）。试点纳税人应保管好有关委托协议和会员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有关资料，以备核查。 

（三）试点纳税人使用自有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按照适用增值税征收率代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并在发票备注栏注明会员的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起运地、到达地、车种

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四）试点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栏次内容应与会员通过本平台承揽的运输

服务，以及本平台记录的物流信息保持一致。平台记录的交易、资金、物流等相关信息应统一

存储，以备核查。 

（五）试点纳税人接受会员提供的货物运输服务，不得为会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

点纳税人可以按照《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2019 年第 45 号修改）的

相关规定，代会员向试点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涉税事项的办理 

（一）试点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及相关税费，由试点纳税人按

月代会员向试点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并将完税凭证转交给会员。 

（二）试点纳税人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收入不属于试点

纳税人的增值税应税收入，无须申报。 

（三）试点纳税人应按月将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代缴税款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备，

具体内容包括：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份数、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内容、金额、税额，

已代会员申报缴纳税额和代开会员名单清册等。 

（四）会员应按照其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按规定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抵减

已由试点纳税人代为缴纳的增值税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五、试点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否则不得作为试点纳税人。在

试点过程中，发现试点纳税人存在违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将立即取消试点资格

并依法处理。 

六、本公告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

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20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委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协议（范本）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0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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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委托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协议（范本） 

 

甲方（委托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税务登记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乙方（受托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税务登记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一、委托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货物运输业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2019

年第 45 号修改）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9〕405 号）的有关

规定，本着自愿原则，甲方委托乙方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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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报缴纳税款。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经营，并办理了税务登记（包括临时税

务登记）。 

（二）甲方应注册为乙方道路货物运输网络平台的会员，并根据《货

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2019 年

第 45 号修改）的规定，将其营运资质和营运机动车、船舶信息在税务登

记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三）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乙方网络平台向货主提供货物

运输服务，未做增值税专用发票票种核定，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可以委托乙方按照规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乙方代甲方向乙方主管

税务机关代为申报缴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税（费）款。 

（四）甲方对所提交资料和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对甲方相关资质进行审查，保证提供运输服务的实际承运

车辆具备合法有效的营运证，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 

（二）乙方使用自有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按照适用增值税征收

率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发票备注栏注明甲方的纳税人名称、纳税人

识别号、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如内容较多可另

附清单。 

（三）乙方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栏次内容应当与甲方通过乙

方平台承揽的运输业务和平台记录的物流信息保持一致，不得伪造、篡改

信息。 

（四）乙方接受甲方提供的货物运输服务，不得为甲方代开增值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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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票。 

（五）乙方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及相关税费，由乙

方按月代甲方向乙方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并将完税凭证转交给甲方。 

（六）乙方按照试点规定为甲方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收取或变相

收取任何费用。 

（七）乙方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发现甲方有违反发票管理规

定行为的，不得代开，并报告税务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八）乙方因资质、经营范围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需要终止协议，应

当提前告知甲方。 

四、出现下列情况，协议终止： 

（一）因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

终止协议的； 

（二）乙方被取消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资

格的； 

（三）乙方发生合并、分立、解散、破产、撤销或者因不可抗力发生

等情形，需要终止协议的； 

（四）甲方有弄虚作假、故意不履行义务、严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

行为，或者出现其他严重违反协议的行为。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 

六、本协议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七、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 
 

 

 


